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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名称
    2026年度广东省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建设（东莞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惠企对接行动项目）。
二、任务要求
提升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构能力，多渠道、多形式征集创新主体知识产权公共服务需求，并结合自身服务资源制定需求解决方案，实现精准服务不少于180家企业。
三、实施周期及支持方式
项目实施周期自立项通知下达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（如合同另有约定的，按合同约定实施）。
计划立项3项，每个项目支持额度为不超过10万元，具体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（知识产权局）下达文件为准。
四、具体工作
（1）充分挖掘知识产权公共服务需求，通过线上、线下相结合方式，征集创新主体知识产权公共服务需求，建立公共服务需求清单；
（2）发挥自身服务资源优势，根据需求清单制定需求解决方案，为不少于60家创新主体提供知识产权信息检索分析、专利导航、标准贯彻、标准必要专利指引、地理标志申报等服务，并形成2个服务效果突出的典型案例；
（3）建立健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构信息公开机制，结合自身服务资源，分级分类制定公共服务事项清单并向社会公开；
（4）开展不少于3场知识产权相关主题培训，每场活动参加人数不少于30人次。
五、申报条件
申报主体为东莞市内登记注册的企事业单位、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或社会团体组织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并符合以下条件：
（一）属于开展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的高校、科研院所、公共图书馆、科技情报机构、产业园区生产力促进机构等知识产权信息服务机构；
（二）管理规范、规章制度健全，所从事的活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。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服务部门，配备专兼职人员从事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相关工作；
（三）具备较丰富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经验，有较好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基础和实践案例；
（四）申报主体是国家级、省级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的，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立项；
（五）本项目只接受1家单位独立申报。
六、申报材料
（一）《2026年度广东省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建设（东莞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惠企对接行动项目）申报书》（详见附件）；
（二）机构法人资格证书或营业执照复印件，银行开户信息相关材料；
（三）获得国家级、省级或广州市级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备案认定的单位的材料（如有）；
（四）项目团队人员名单，参保单位社保缴纳证明，学历、职称、职业资格资质等佐证材料；
（五）其他证明符合申报条件、申报优势的材料（例如：相关工作经验佐证材料等）。
上述材料均须加盖公章。
七、联系方式
（一）关于政策咨询、项目业务申报问题
受理科室：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保护中心；
联系人：黄展航、李帆；
联系电话：0769-26986773、26986505。
（二）系统使用咨询
“企莞家”企业综合服务平台；
联系电话：0769-12345（转3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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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项目名称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申报单位：
	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项目联系人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部门及职务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工作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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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填报日期：
	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




填写说明
一、申报单位对本申请材料以及所附材料的合法性、真实性、准确性负责。
二、申报书内各项内容的表述应准确严谨，外来语应同时用原文和中文表达，第一次出现的缩略词应注明全称。
三、单位性质主要指机关单位、企业、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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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本申报书中要求的各项签名，均应由其本人亲笔签名，不能使用私章代替，也不能由他人代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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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一、申报单位基本信息
	单位名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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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手机
	

	
	电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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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况
	（单位性质、主要业务、业绩、资质荣誉简介，800字以内。）


二、项目工作方案
	目标任务及工作内容
	（介绍项目的目标任务、工作内容，推进措施及实施方式等。3000字以内。）



	工作基础及保障措施
	（介绍申请本项目所具备的工作基础、制度规范，相关经验和优势资源，项目团队、智力支持、信息化设施等相关条件，推进项目顺利实施的保障性举措等。2000字以内。）



	计划进度
	（工作总体进度时间安排、项目各阶段工作任务与阶段性目标，确保项目按时形成成果、提交项目总结报告；可另附页。）




三、预期成果及考核指标
	序号
	预期目标
	成果形式
	可考核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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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可加行）

四、项目负责人及项目组成员
	序号
	项目团队
	姓名
	出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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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项目支出预算明细表
	项
目
支
出
预
算
及
测
算
依
据
	项
目
资
金
来
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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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.市局项目支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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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资金使用应当符合省、市财政对资金使用的相关要求，不得支出人员工资、水电费、燃油费、知识产权贯标辅导（咨询）费用、专利申请费、专利年费和专利代理服务费等科目。】






六、申报单位申明及申报意见
	申报
单位
申明
	本单位同类项目未获得或未同时申报其他市级财政专项资金。
本单位未被列入国家、省、市失信联合惩戒黑名单，且过去3年内在申报和承担国家、省、市知识产权项目中没有不良信用记录。
本单位具有健全的核算和会计制度，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，依法经营，规范管理，经营和财务状况良好。
本单位保证所提供的申报材料真实有效，并承担因虚报材料可能引起的法律责任。
            



法定代表人（签名）：
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申报单位
意见
	


项目负责人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


七、推荐单位意见
	镇街（园区）市场监管分局审核推荐意见
	


                  推荐单位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

